附件1
项目申报负面清单
聚焦项目申报和审核环节的合规性、真实性、规范性，制定负面清单，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申报和安排有关项目：
1.不符合粮油生产保障资金支持方向和申报条件的；
2.项目申报单位或主体存在严重失信记录，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（含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经营异常名录、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，或被财政、农业农村、粮食等部门列入失信惩戒名单）；
3.项目申报单位近3年存在违规使用财政资金行为的（如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套取财政资金等）；
4.项目建设内容不符合粮食安全战略、乡村振兴战略及全市粮油产业发展规划，未聚焦粮油生产核心环节和薄弱领域的；
5.项目申报材料虚假、关键信息不完整或存在重大瑕疵的；
6.项目申报资金预算编制严重失实，预算包含与项目无关的支出的（如将单位公用经费、人员工资、福利补贴等纳入）；
7.项目实施条件不具备，技术方案不可行的；
8.以往实施的同类项目存在执行进度慢、实施质量低的；
9.重复申报、多头申报或已获得其他同类型财政资金支持的；
10.专家评审不合格或公示期间异议核查成立的；
11.项目申报内容不符合环保法规政策（如秸秆焚烧）、环境质量标准（如农业面源污染）、农产品质量标准（如农药残留）的；
12.其他不符合相关规定的情形。
